合肥矽迈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基地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意见
2018年12月17日，合肥矽迈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新型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基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并根据合肥矽迈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基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合肥矽迈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基地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习友路3699号（东经117º06'22"，北纬31º49'10"），为新建项目。本公司主要从事封装集成电路的生产，现已建设传统封装生产线1条（包括锡化线1条，与三维模块产品封装生产线共用）、三维模块产品封装生产线2条（包括铜化线2条、化学沉锡线1条，均新型特种封装产品共用；锡化线1条，与传统封装生产线共用）、新型特种封装产品生产线2条（包括铜化线2条、化学沉锡线1条，均与三维模块产品封装生产线共用；化学沉铜线1条）、1栋生产厂房、1栋职工倒班宿舍、1栋职工餐厅、1栋综合办公楼、1座污水处理站、1间化学品库、1间特气房、1间危废库、1座消防水池泵房和2座应急事故池。根据实际生产设备核算最大产能为年产传统封装产品7.2亿块、三维模块封装产品3.24亿块、新型特种封装产品12.96亿块。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公司于2016年2月委托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合肥矽迈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6年8月9日经合肥市环境保护局审批（环建审[2016]90号）。项目开工时间为2016年9月，调试时间为2018年6月，建成投产时间为2018年9月。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为9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745万元，占总投资额的3.0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合肥矽迈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特种集成电路封装基地项目已建的传统封装生产线1条（包括锡化线1条，与三维模块产品封装生产线共用），三维模块产品封装生产线2条（包括铜化线2条、化学沉锡线1条，均新型特种封装产品共用；锡化线1条，与传统封装生产线共用），新型特种封装产品生产线2条（包括铜化线2条、化学沉锡线1条，均与三维模块产品封装生产线共用；化学沉铜线1条）、1栋生产厂房、1栋职工倒班宿舍、1栋职工餐厅、1栋综合办公楼、1座污水处理站、1间化学品库、1间特气房、1间危废库、1座消防水池泵房和2座应急事故池及配套工程和环保工程进行阶段性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次验收工程与环评及批文对比，发生如下变动：
本项目环评中酸性废气经自带的排气管道收集后，引入酸雾喷淋塔处理，后通过2根17m高排气筒排放，实际酸性废气经自带的排气管道收集后，引入酸雾喷淋塔处理，后通过1根17m高排气筒排放。

本项目环评中建设3层辅助厂房，用于原料及产品存储，实际未建设独立的辅助用房，在生产厂房二层南部设仓库，用于原料及产品存储。辅助用房后期不建设。

本项目环评中生产废水经处理后汇同循环冷却水系统置换排水和经化粪池预处理的职工办公生活污水由厂区北侧污水总排口出厂，接入习友路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派河。实际生产废水经处理后汇同循环冷却水系统置换排水和经化粪池预处理的职工办公生活污水由厂区北侧污水总排口出厂，接入习友路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西部组团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派河。

本项目环评中危废库位于生产厂房一层东南角，实际危废库位于化学品库东侧。

以上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一般清洗废水、有机废水、酸雾喷淋塔废水等。一般清洗废水、有机废水、酸雾喷淋塔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汇同循环冷却水系统置换排水和经化粪池预处理的职工办公生活污水由厂区北侧污水总排口出厂，接入习友路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西部组团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派河。含铜废水、含铜有机废水、含锡有机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清水回用于表面处理工序，浓水采用蒸发处理，凝结水回收返回循环水装置。

根据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局提供的接管证明，厂区污水向北接入习友路西污51-1°检查井，污水走向为习友路-方兴大道-铭传路-长宁大道水转输管-方兴大道污水转输管-西部组团污水处理厂。

　　（二）废气
厂区产生的废气主要有：表面处理及铜腐蚀工序产生的酸性废气和固化、塑封及后固化等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酸性废气通过自带的排气管道收集后，经两级酸雾喷淋塔处理，设置2套两级酸雾喷淋塔，通过1根高17m的排气筒（1#）排放。有机废气通过自带的排气管道引入水喷淋装置后，再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设置2套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通过2根高17m的排气筒（2#）、（3#）排放。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 废水

根据安徽省中望环保节能检测有限公司（报告编号：JCYS1812088）监测报告显示，验收监测期间，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中水回用槽未检测出铜、锡、银，因此含铜废水、含铜有机废水、含锡有机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水中无重金属残留。厂区污水处理站总排口废水pH浓度范围分别为7.17~7.21、7.18~7.21；SS日均浓度均为11mg/L；COD日均浓度分别为23mg/L、18mg/L；TN日均浓度分别为12.5mg/L、12.9mg/L；BOD5日均浓度分别为5.1mg/L、4.5mg/L；氟化物日均浓度分别为0.46mg/L、0.40mg/L。本项目污水总排口处废水pH浓度范围分别为7.11~7.14、7.10~7.14；SS日均浓度分别为48mg/L、45mg/L；COD日均浓度分别为117mg/L、119mg/L；TN日均浓度分别为18.0mg/L、18.0mg/L；氨氮日均浓度分别为18.9mg/L、18.7mg/L；BOD5日均浓度分别为34.4mg/L、33.1mg/L；氟化物日均浓度分别为0.73mg/L、0.745mg/L；动植物油日均浓度分别为0.05mg/L、0.06mg/L，特征因子均满足排放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2中排放限值及《电子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要求，常规因子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和西部组团污水处理厂接管水质要求。
　　2. 废气

根据安徽省中望环保节能检测有限公司（报告编号：JCYS1812088）监测报告显示，验收监测期间，验收监测期间，1#排气筒出口外排硫酸雾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1.61mg/m3、0.034kg/h，氟化物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0.315mg/m3、0.007kg/h，氮氧化物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9mg/m3、0.192kg/h；酸雾喷淋塔北出口外排硫酸雾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1.31mg/m3、0.015kg/h，氟化物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0.324mg/m3、0.005kg/h，氮氧化物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7mg/m3、0.081kg/h；酸雾喷淋塔南出口外排硫酸雾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1.37mg/m3、0.018kg/h，氟化物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0.325mg/m3、0.004kg/h，氮氧化物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5mg/m3、0.064kg/h；排放满足GB21900-2008《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表5中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排放速率满足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二级标准要求，同时满足《电子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要求。2#排气筒出口外排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5.1mg/m3、0.018kg/h；3#排气筒出口外排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5.2mg/m3、0.013kg/h；满足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二级标准要求和《电子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要求。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硫酸雾、氟化物未检测出，氮氧化物最大浓度为0.059mg/m3，满足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值为氮氧化物最大排放浓度为0.12mg/m3。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1.37mg/m3，满足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值为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4.0mg/m3。
噪声

根据安徽省中望环保节能检测有限公司（报告编号：JCYS1812088）监测报告显示，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四周噪声昼间最大值为52.4dB（A），夜间最大值为48.8dB（A），满足（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2类标准要求。
4、其他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分区防渗落实情况

生产厂房、化学品库、污水处理站等区域均进行了防腐防渗处理，防止产生地下水污染。

2、风险防范措施

厂区生产厂房北侧建设一座60m3应急事故池（1#），污水处理站南侧已建设一座1100m3应急事故池（2#），应急事故池连接管道长度为314米，直径为10cm，明管铺设（PE管)，水泵流量为80m3/h，发生事故时，雨水总排口截流阀关闭，应急事故池阀门打开，打开备用电源，将收集在应急事故池（1#）的废水通过水泵打入应急事故池（2#）中。满足事故状态下废水收集。

3、环境防护距离  

根据环评及批复要求，本项目实际设置的环境防护距离为100m，现环境防护距离内现状无居民、学校等敏感目标。

应急预案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于2018年11月8日，在合肥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备案，备案号：340105-2018-035-M。
5、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本项目废水排放口已规范化，并设置了一台WS1501型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和一台WS1503型氨氮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位于职工宿舍一楼，监测因子为COD和氨氮，监测数据已联网。

五、验收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达标排放，总体符合验收条件，验收工作组认为在满足后续要求的前提下，原则同意通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六、后续要求

1、细化企业水平衡图，完善废水处理设施工艺技术参数；核实废气治理设施工艺流程相关技术参数的合理性。
2、企业应加强对各项污染治理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管理，保障设施正常稳定运行，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开展持续的环境监测工作。

七、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表

合肥矽迈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7日
